
姜堰区创建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实施方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的起草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起草背景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认真践行“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发力”治水思路，根据水利部《关于开展第一批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创建活动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我区水土保持工作实际，全力推进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创建工作，推动全区水土保持工作高质量发展。我局牵头起草了《姜堰区创建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二、起草过程
2026年2月进行调研、会商，3月底形成初稿并组织专家对初稿进行了审查。4月1日、4月14日，两次征求相关部门及镇街意见，并根据意见进行了方案修改完善。
三、制定原则
本方案制定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，严格遵循水土保持法律法规，对标水利部示范创建标准，坚持依法依规、系统治理、问题导向、示范引领、多方协同、绿色惠民、长效管护原则。
四、主要内容
1.明确了目标任务；
2.明确了涉及部门的工作职责；
3.明确了工作重点；
4.明确了实施步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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